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台山市委员会


关于进一步加强台山市青少网信息上报
工作的通知
各镇（街）团委、市直单位团组织、“两新”团组织、学校团委、少先队组织：

为进一步加强台山市青少网的建设和管理，促进信息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更好地发挥信息工作在科学决策、落实工作、交流情况和总结经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现将做好信息上报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报送单位  

各镇（街）团委、市直单位团组织、“两新”团组织、学校团委、少先队组织报送的日常工作信息。 

二、报送内容

（一）工作推进类信息。主要包括全团、少先队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，贯彻落实上级团委重要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的具体思路和办法。
（二）经验类信息。主要包括解决某项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突出问题的探索、工作试点地区对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思考、工作思路的创新和经验交流情况。

（三）活动类信息。主要包括重大节假日、学校团、队日活动、义工（志愿）服务活动等。
以文件、通知、工作总结等形式上报的材料不列入信息采用范围。

三、报送方式

登录台山市青少网（http://www.tsyouth.com/），点击首页右上角“信息上报”，进入信息上报界面：

（一）各镇（街）、市直单位团组织、“两新”团组织、：账号：jcxx ，上传到“基层信息”栏；
（二）初中、高中团组织：账号：xxxl，上传到“学校巡礼”栏；

（三）少先队组织：账号：dqpy，上传到“队旗飘飘”栏。
各单位登陆成功后，只能上传到指定栏目，不能随意更改或删除其他单位上传的信息，否则将追究信息员责任，各栏目密码将以短信方式发送到各单位负责人。
四、报送格式

（一）正文字体：五号宋体，黑色，首行缩进2字符，段落间距18磅；
（二）信息标题或正文请明确标注“XX镇（街）或单位、学校团委”字样，如“XX团委+活动标题”。信息采用第三人称方式，不能出现“我镇、我委、我校、我单位”等表述。文尾附上单位及撰稿人，如“（××团委  王××）”；

（三）上传的图片要清晰，能够反映信息的重点内容，图片分辨率为宽度：550，高度自动适配。
五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请各级团组织把握好信息报送时间，确保信息在工作（活动）完成或结束后两天内上报，团市委将挑选优秀的信息在首页“团情快递”栏发布。信息报送要求文字简练、主题鲜明、重点突出，避免出现错字、别字；
（二）各信息报送单位需要指定专人负责，并将信息员的相关信息填入《信息员名单回执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于9月15日前将《回执表》的电子版发送到团市委电子邮箱。信息员如有变动，请及时上报更新；
（三）各单位上报的信息必须经单位领导审定。凡报送信息严重失实、出现重大错误的，信息审核人为第一责任人；
（四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积极上传，信息上传情况将作为团组织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，具体上传方法可咨询团市委宣传部。

联系人：李晓娟，电话：5511941。
电子邮箱：tstw2001@163.com
附件：信息员名单回执表
共青团台山市委员会

2012年9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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